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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有效需求视域下的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基于城乡老年人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

青连斌

［摘 要］ 发展养老服务，必须尊重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导向 , 优先满足

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而不应包办一切。养老床位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应该优先满足老年人对

入住养老机构的刚性需求。老年人最害怕也最容易陷入孤独，精神关怀需求越来越强烈。丧偶

和离异老人的再婚意愿高，需要为其营造一个更宽松的社会氛围。养育子女的价值主要在于享

受天伦之乐，要把子女常回家看看落到实处。虽然社会化照料服务已进入老年人家庭，但“家

庭照料”仍然重要。老年人对社区上门服务需求旺盛，关键是如何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老年人对待生命的矛盾心理，凸显出开展生命教育的紧迫性。

［关键词］ 老年人；养老服务；养老需求；生命教育

发展养老服务，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必须尊重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以老年人的需求

为导向。老年人的需求只要是正当和合理的，都应当得到满足，但要“优先满足老年人最迫切

的需求”。a 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意愿和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每一个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意愿和需

求各不相同。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到底是哪些？什么样的需求又是最迫切的？这些需求是否

得到了有效满足？带着这些问题，2020 年 5 月初，正值疫情稍微缓解的时期，我们课题组奔赴

华北 L 县，利用该县民政局的老年人信息系统，抽取了 302 位 60 岁及以上的城乡老年人。在

县民政局的协助下，组织了 30 余位养老志愿者作为调查员。调查员经过培训后，在课题组的

指导下进入老年人家庭开展入户问卷调查。月底又对 31 位被调查的老人进行了补充和追踪调

查。本次调查共完成 302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301 份，有效回收率为 99.7%。

在全部有效问卷中，女性占 48.5%，男性占 51.5%，性别比接近于 1∶1。如果参照世界卫

生组织将老年人区分为初老期老年人（60—74 岁）、中老期老年人（75—85 岁）和老老期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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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85 岁以上）的标准，a 初老期老年人、中老期老年人和老老期老年人分别占 48.2%、

37.2% 和 14.6%。从被调查者的婚姻状况来看，未婚者占 4.0%，已婚有配偶者占 44.5%，离异

者占 1.7%，丧偶者占 49.2%。依生活自理能力分组，能够完全自理的老人占 73.8%，半自理老

人占 19.3%，失能老人占 7.0%。从样本的总体情况看，中老期和老老期老人占比合计达

51.9%，终生未婚、离异和丧偶者合计高达近 55%，失能半失能老人占比超过 1/4，高龄、无配

偶、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日常生活需要照料，他们恰恰是养老服务的刚性需求人群。因此，从问

卷调查结果的分析中，可以比较准确地掌握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意愿和需求，以及需求的满

足状况，这对我国养老服务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以及养老服务业界有针对性地改进服务、提升

养老服务的品质和水平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养老床位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应该优先满足最需要的老年人

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通常被看作是三种养老方式。尽管我们不赞成把社区养

老作为一种独立的养老方式，因为社区养老中的短期托养、日间照料，实际上就是机构化的养

老服务，而社区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支持，特别是上门服务，本来就是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方面，

但是，为方便了解老年人对养老服务方式的选择，也是为了在“共同的学术语境”基础上讨论

这一问题，我们在养老服务方式这一问题的设计中，仍然采用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社区日

间照料）和机构养老（入住养老院、敬老院等）三种方式。从调查结果看，最愿意选择居家养

老的老年人占总人数的 54.8%，最愿意选择社区日间照料的占 9.3%，最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占

30.9%，5.0% 的老人没有回答或选择其他养老方式。

居家养老仍然是第一选择，但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所占比重远远超过了现行政策设计

的“假定”比重。近 1/3 的被调查老人愿意选择机构养老，这同目前国内一些地方设定的

“9064”“9073”方案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同我们课题组在其他地方所做的调查数据、同学术

界的其他调查结论相比，也是差异比较大的。仅仅凭一项调查结果，显然不能否定“9064”或

“9073”方案，也不能由此怀疑之前的调查结论。选择何种方式养老的意愿，并不一定能够付

诸行动，成为事实。许多表示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老人，受机构床位的供给、个人经济负担、

子女的态度以及当地养老文化等影响和制约，实际上并不一定真正入住养老机构。

相对来讲，女性老人更愿意选择居家养老，男性老人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比例稍高一点；

没有子女共同居住的老人，选择机构养老的比例高于有子女共同居住的老人；年龄越高的老年

人组别愿意选择居家养老的比重越低，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比重越高；未婚、丧偶和离异的老

人选择机构养老的比重，高于已婚有配偶的老人；自理老人多数愿意选择居家养老；在愿意选

择机构养老的老人所占比重中，失能老人高于半失能老人，更远远高于自理老人。

概括地讲，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老人，主要是失能半失能、高龄、无配偶、空巢老人。这

a 王德文、谢良地：《社区老年人口养老护理现状与发展对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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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老年人群体是机构养老的“刚需”群体。发展养老服务，尤其是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服务，

必须优先解决这一部分老年人的实际困难。我们经常讲机构养老服务的发展要准确定位，入住

对象要精准，讲的就是要优先保障最需要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a 养老机构的床位是一种准公

共产品，应该优先提供给最需要的老年人。但是，现在不少低龄、健康的老人占据了相当大比

重的养老床位。鼓励和支持低龄、健康老人更多地选择居家养老，实际上相当于使他们让渡了

宝贵的养老床位资源，间接地帮助了高龄、失能失智、空巢老人这些渴望入住养老机构的刚性

需求群体。

二、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政府和社会不能大包大揽

发展养老服务，必须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导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只要是正当的、合

法的，都应该得到满足，这是关爱老年人，衡量养老服务发展水平和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国

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拓展养老服务内容。各地要积极

发展养老服务业，引导养老服务企业和机构优先满足老年人基本服务需求，鼓励和引导相关行

业积极拓展适合老年人特点的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休闲旅游、健康服务、精神慰藉、法律服

务等服务，加强残障老年人专业化服务。”b

从调查结果看，78.1% 的被调查者最需要的养老服务是“一日三餐有人做饭或送餐上门”，

这一需求高居各选项之首。这再次映证了我们课题组在 L 县进行访谈时该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反

复强调的一个观点：现在老年人面临的问题不是没有钱吃饭，而是有钱吃不成饭。现在，不论

是城镇老年人还是农村老年人，都有一份稳定的养老金，吃不起饭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但是，

许多老年人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买菜做饭成为了他们力所不能及的重担，期望一日三餐有人

做饭或送餐上门。超过 60% 的被调查者最需要的养老服务是“能够定期作身体检查”，该需

求居第二位。这也并不让人意外。随着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老年人也越来越重视健康，希望

既活得长寿，又活得健康，定期身体检查是保障健康的重要基础。33.9% 的被调查者最需要的

养老服务是“经常有人陪伴聊天”，这一需求居第三位。最需要的养老服务是“医疗保健知识

辅导”“社区或家政服务公司提供上门服务”者，也都占全部被调查者的 1/4 以上，这两类需

求分别位列第四位和第五位。

有人做饭或送餐上门、定期身体检查、有人陪伴聊天，是被调查的老年人当前最需要的养

老服务需求。目前的问题是，一方面，老年人有需求的养老服务不一定有供给，需求得不到

满足；另一方面，有供给的养老服务不一定有需求，造成养老服务供给的过剩或浪费。养老服

务的发展，必须着力解决需求与供给相脱节的问题。

近年来，许多地方为了解决老年人的吃饭问题，纷纷办起了“长者饭堂”“老年餐桌”“助

a 胡宏伟、蒋浩琛：《我国基本养老服务的概念阐析与政策意涵》，《社会政策研究》2021 年第 4 期。

b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公报》2013 年第 27 号，中国政府网：http://www.
gov.cn/gongbao/content/2013/content_24963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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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小食堂”等。一些地方规定，只要是年满 60 周岁的辖区内老人，就可以享受优惠的助餐服务。

这种过度普惠的做法是难以持续的，也是不公平的。人的生理、心理机能的维护，是需要相关

活动来激发的，老年人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如打扫、做饭、看护儿童等，甚至参与一些

公益活动，既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又能进行保健运动。能够自己做饭的老人，应该鼓励他们自

己做饭。如果自己能做饭都不做了，做饭的技能也丢了，做饭过程中的快乐也没有了，自己想

吃的味道也尝不到了，久而久之，身体的机能也萎缩了。老年人的吃饭问题不应该由政府和社

会包下来，老年人的其他养老服务需求也是同样的道理，能够自己解决的问题应该由自己解决，

并非所有老年人的养老事务都要交给政府和社会，政府和社会不应该也不可能大包大揽。

三、老年人最害怕也最容易陷入孤独，精神关怀需求越来越强烈

我们以前的多次调研数据表明，在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中，除家政服务和法律援助服务

需求的满足率稍高外，医疗护理和精神慰籍服务需求基本难以满足。

老年人最害怕的是孤独，最容易陷入的困境也是孤独。在被调查的老年人现阶段最大的感

受中，44.5% 的老人回答是“心灵孤独”。从“您认为迫切需要政府和社会解决哪些问题”的

调查结果看，超过 1/5 的被调查者认为是“社区老年人活动少，老年人生活单调”。

到了退休年龄，退出劳动岗位，进入颐养天年的人生新阶段后，老年人的闲暇时间多了。

如何“打发”时间，使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是每个老人进入老年期后都

会面临的一道必答题。一些老人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照看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减轻子女的

负担，也有一些老人积极参加各种志愿服务，在社区治理、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养老服务

等志愿服务岗位贡献自己的力量。绝大多数的老年人都会参加一些文化娱乐活动，以丰富自

己的晚年生活。

我们试图从多角度去探究老年人最害怕孤独，也最容易孤独这一问题背后的原因。一是朋

友圈的有与无、大与小。我们设计了“您有多少个信得过的好朋友”这一问题，近 74% 的老

人有 1 个或多个自己认为信得过的好朋友，但是，也有近 1/4 的老人认为自己没有一个信得过

的好朋友，这一比例是不低的。二是加入各类社团的情况。信得过的朋友，代表交往的深度。

信得过的朋友数并不能真实反映老年人交往的广度。加入各种交友性、志趣性、娱乐性社团的

情况，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广度。被调查者加入各类社团的情况，依加入

人数占被调查者总数的比重高低排序，分别是棋牌类社团（27.6%）、徙步类社团（19.2%）、

广场舞类社团（14.3%）、读书类社团（13.0%）、志愿服务类社团（9.6%）、钓鱼类社团（3.3%），

以及其他社团（6.6%）。棋牌类社团是最适合老年人特点的社团，也是最容易开展活动的社团。

尽管参加棋牌类社团的人数所占比重仍然是最高的，但同以往类似的调研结果相比，广受争议

的广场舞类社团的参加者所占比重出现了明显下降。参加徒步类社团、读书类社团、志愿服务

类社团及其活动，既能拓展老年人的视野，有益身心健康，更有益于社会，同积极老龄观是完

全一致的。三是参加娱乐活动的情况。从总体上看，老年人喜欢参加的娱乐活动是很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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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可以分为几类：看电影电视，实际上主要是看电视，有近五成的老人喜欢，这主要是因为

电视非常普及，而老年人喜欢的节目又比较丰富多彩，在家里随时可以收看；种花养草，老年

人平时在家，种花养草比较方便，又可以改善居家环境，陶冶性情；老年人交谊类团体活动，

包括找同伴聊天、打扑克麻将和跳广场舞，这类活动的场地也比较便利，老年人在活动中可以

放松心情，缓解孤独，相互慰籍；健身类活动，包括爬山散步和钓鱼等活动，这类活动需要一

定的场地和条件，因许多流域禁钓，市场化的垂钓场所收费又贵，许多老年人的这一爱好受到

比较大的约束；学习类活动，如比较喜欢读书看报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上老年大学、学书法、

学画画，老有所学，活到老学到老，逐渐成为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时尚。

老年人孤独这一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子女应常回家看看，养老

服务机构和企业从业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服务人员要同老年人交朋友，在做好生活照料和

医疗护理服务的同时，更加注重心理疏导、危机预防，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的

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从老年人自身的角度看，其应该主动积极地多交朋友，扩大自己的

朋友圏，多参加各种志趣性、娱乐性、文化体育类社团，在社团活动中放松心情，愉悦身心。

四、丧偶和离异老人的再婚意愿高，需要营造一个更宽松的社会氛围

因为丧偶或离异，许多老人或早或晚失去了配偶，成为了“单身”一族。其中相当一部分

老人是有再婚的意愿和条件的。丧偶和离异老人的婚姻问题，是养老服务中不应该回避的一个

很现实的问题。

本次调查的样本中超过一半是离异和丧偶老人。在问卷中我们共设计了三个问题，分别了

解离异和丧偶老人再婚的意愿、子女的态度以及不打算再婚的原因。从再婚的意愿看，“打算找”

的占 30.6%，“不打算找”的占 56.7%，“还没有想好的”占 12.7%。从“如果您再找一个老伴，

您的子女是否支持”的回答结果看，认为子女会“支持”的占 8.3%，认为子女会“不支持”

的 占 42.7%， 认 为 子 女“ 他 们 不 支 持 也 不 反 对” 的 占 32.5%，“ 不 清 楚” 子 女 态 度 的 占

16.6%。

从“如果您不打算再找一个老伴，主要是什么原因”的回答结果看，60.6% 的被调查者认

为“一个人过得挺好，没有必要再找”，该原因高居榜首；其他方面的原因则比较分散，所占

比例都不高，其中，“找不到合适的，也就不打算找了”的占 11.9%，“担心两家人关系处不好”

的占 9.2%，“心里还装着老伴，没有人能取代他（她）”的占 8.3%，“担心上当受骗”的占 7.3%，

“担心子女会反对”的占 6.4%，“担心别人说闲话”的占 5.5%，“其他原因”占 7.3%。

从上述调查结果看，明确表示有再婚意愿的老人超过三成，但认为子女不会支持自己再

婚的老人超过四成。可见，丧偶和离异老人再婚的最大障碍是子女的态度。此外，社会各界

对老人再婚意愿的理解和尊重也是很重要的，如骗婚、闲言碎语等都会严重影响到丧偶和离

异老人的再婚意愿和再婚行为。尊重丧偶和离异老人的再婚意愿，解决好丧偶和离异老人婚

姻问题，是养老服务中人文关怀的一个重要方面。子女应该尊重丧偶和离异老人的再婚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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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他们解决好婚姻问题。社会各个方面，包括政府相关部门、社区组织、妇联组织、老年

人社团等既要营造良好的老年人再婚社会环境，更要为解决好丧偶和离异老人的婚姻问题创

造良好的条件。

五、养育子女的价值主要在于享受天伦之乐，要把子女常回家看看落到实处

“养儿防老”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生育和养老观念。随着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日益

完善、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包括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在内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养育子女

对老年人的经济价值在下降，但是，养育子女对老年人的精神享受价值并没有随之降低。在满

足老年人亲情需求、享受天伦之乐需求方面，子女是其他任何人都取代不了的。

从调查数据看，近 93% 的被调查者都有子女，但也有 3.7% 的被调查者没有子女，实际比

重可能要更高一些，因为 3.7% 的未回答者中可能有一部分也没有子女，尤其是部分失独老人

不愿意回答这一问题。与被调查者共同居住人员的情况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即独居 (“就我一

个人”）和空巢（“与老伴一起，两个人”），这一类型占绝对多数，合计达 85.7%；与子女

共同居住；隔代共同居住。实际上，被调查者同结婚后有小孩的子女共同居住，既可能有住房

方面的原因，更有照看和方便接送孙辈上幼儿园、小学等原因，这同隔代共同居住的情形是类

似的。从有没有、有多少子女同被调查者就近居住的情况看，59.1% 的被调查者没有子女就近

居住，36.5% 的被调查者有子女就近居住，另有 4.3% 的被调查者没有回答。

子女同父母共同或就近居住，可以更方便的照顾老人。但是，因为工作、学习、住房、家

庭结构变迁以及生活习惯、代际关系等各方面的原因，现在父母与子女共同居住的越来越少，

就近居住的比例也大幅下降。针对这种情况，许多国家都推出了鼓励子女同父母共同或就近居

住的政策和举措，如日本的“一碗汤”“一柱香”等。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27 条明

确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

为老年人随配偶或者赡养人迁徙提供条件，为家庭成员照料老年人提供帮助。”其他的相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也反复强调了这一政策导向。我国要采取切实措施，把鼓励和支持家庭成员

与老年人共同或就近居住落到实处。在这方面，新加坡等国家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新加坡政

府规定，如果选择与父母或已婚子女一起购买转售组屋，或购买对方住家附近的转售单位，可

享有最高 4 万新加坡元的公积金购屋津贴。不论是首次购屋者还是已享有购屋津贴的家庭 , 都

可以享受这一津贴。在我国，如果父母与子女的住房相距较远，任何一方出售原有住房后到对

方住房附近新购住房，不仅不享受政策优惠，还要缴纳一笔不菲的税费。对父母或子女为就近

居住置换或购买住房免除或部分免除相关税费，这是目前完全可以做到的。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8 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

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并且要

求用人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从调查结果看，超过半数（54.1%）

的被调查者的子女回家看望的频率，处于每周一次到半个月一次这一区间。有相当一部分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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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做到法律规定的“经常看望”的。因此，如何把子女常回家看看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

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在智能化、信息化通讯手段如智能手机、

电话已经几乎普及的条件下，子女陪同父母聊天已经不再限于面对面的交往，更多的是借助于

电话和各种聊天软件终端进行的。但是，仍然有近一半的被调查者回答的是“他们没有时间，

只是偶尔聊天几句”，加上高达近 1/5 没有提供答案的被调查者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这种

情况，所以，子女基本上没有时间陪同父母聊天的比例还会更高，同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 18 条规定的家庭成员首先是子女应当经常“问候老年人”的要求是有差距的。

六、社会化照料服务进入老年人家庭，“家庭照料”的传统优势不能丢

因为年老，大多数老年人体弱多病，特别是失能失智、空巢、高龄老人，他们的日常生活

需要别人照料。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在需要有人照料时有没有人照料、由谁照料、照料得如何，

是反映养老服务中人文关怀的又一个重要指标。从调查结果来看，57.5% 的被调查者靠“自理”，

“老伴相互照料”的占 27.6%。由“子女”照料的占 19.6%，由“保姆”照料的占 1.7%，由“其

他亲友”照料的占 2.7%。另外，有 11.3% 的被调查者由“其他人”照料，通过追踪调查发现，

这一部分老年人主要是由护理人员照料。能够自理的居家老人的日常生活基本上都是靠自理，

或者老伴相互照料，或者子女照料；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日常生活则主要依靠其他亲友、保姆或

其他人照料，这同前述具备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和失能半失能老人所占比重大体是相当的。

我们曾经把“自理、老伴相互照料、子女照料，以及其他亲友照料”，概括为“家庭照料”。a

通过走访，我们发现之前的认识和概括不是很准确。前三者确实属于“家庭照料”的范畴，但

其他亲友照料、保姆照料和其他人（实为护理人员）照料，则属于社会化照料服务的范畴。随

着养老服务的发展，特别是社会化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发展，社会化照料服务将会更多地进入

老年人家庭，为居家老年人提供更加多样化、个性化的日常生活照料服务。

老年人尤其是失能失智和高龄老人，除了日常生活需要其他人照料，事实上，在日常生活

中还会经常碰到各方面的困难，以及依靠自己难以解决的难题，需要其他人给予帮助或协助。

那么，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碰到自己无力解决的难题时，能不能找到可以提供帮助的人，他们

又主要寻找什么人帮助？这是当前养老服务中经常被忽略的问题。调查发现，寻找子女帮助的

占 87%，高居各选项之首；其次是找邻居帮助，占 15.3%；找亲戚和志愿者帮助的均占

12.3%，并列第三位；找社区工作人员帮助的占 10%，居第四位。此外，也有一部分老人是找

朋友（4.0%）、以前单位的同事（1.0%）和其他人（0.7%）帮助。子女、邻居、亲戚、朋友、

以前单位的同事等，可以归类为传统的老年人社会交往圏，也是老年人遇到困难时寻求帮助和

支援的“熟人社会”圈子。一个令人欣慰的现象是，随着志愿服务和社区服务的发展，老年人

遇到困难时寻求志愿服务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帮助的越来越多。这既充分说明了志愿服务和社

a 青连斌：《“互联网 +”与养老服务社会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20 年，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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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建设、社区服务在养老服务中的重要性，也从一个侧面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志愿服务和社区建

设、社区服务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七、对社区上门服务需求旺盛，关键是如何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社区养老服务是我国整个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依托，它兼具社区日间照料和居家养老

支持两大类功能。一方面它是居家养老服务的最重要提供者，没有社区养老服务的充分发展，

居家养老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社区兴办的日照中心等养老服务机构弥补了机构养老

的不足，发挥了机构养老不可替代的作用。a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共有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29.1 万个，共有床位 332.8 万张。城市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 100%，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为 65.7%。b 本次调查，我们

设计了“您所在社区是否有下列养老服务设施、场所和机构”这一问题，并列出了 12 类养老服

务设施、场所和机构，以了解被调查者所在社区开展养老服务的基本条件。总体上看，除有医院

或诊所、老年人小饭桌或老年人食堂的社区占比达到六成左右外，有其他养老服务设施、场地和

机构的社区占比均不高。当然，无论是公办养老机构还是民办养老机构，并非每一个社区都有必

要设立。但是，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老年人活动中心、家政服务中心、专门从事居家养老上

门服务的机构等是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必不可少的支持机构，有这些机构的社区所占比重仅仅占

到 1/4 到 1/3，甚至只有 1/5 稍多一点。

我国绝大多数老年人是以居家养老方式度过晚年的。居家养老的实现是离不开社会化养老

服务的，其中最重要的社会化养老服务就是上门服务。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企业是上门服务

的主体。从“您最希望所在社区或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哪些上门养老服务”的调查结果看，“代

购日常生活用品”(59.5%)、“代购药品”（55.8%）、“医生上门看病”（46.5%）和“打扫卫

生”（45.5%），是被调查者最希望所在社区或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上门养老服务。

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就是老年人有什么样的养老服务需求就应该有

什么样的养老服务供给，供需相匹配。老年人对社区上门服务的需求很旺盛，社区又能否提供

相匹配的上门服务？换句话，老年人的上门服务需求是否得到了满足？要得到这样的答案是很

困难的。我们转换了一个替代性问题，即“您觉得自己所在社区的日常生活是否方便”。结果

显示，认为日常生活“方便”的选项只有“购物”超过四成，而“不方便”的选项有“请人上

门给老人洗澡”“请人陪同上医院”“请人上门做饭”“请人上门打扫卫生”“健身运动”“上

医院”等 6 项，均超过四成。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特别是上门

服务需求，是没有得到有效满足的。

社区养老能够为居家养老提供社会化的上门养老服务，但缺乏可持续性。一方面，尽管老

年人的上门服务需求很旺盛，且多种多样，但因支付能力有限，正常合理的市场定价可能都令

a 青连斌：《求解中国养老难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 年，第 142 页。

b  《2020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民政部官网：http://images3.mca.gov.cn/www2017/file/202109/1631265147970.pdf。



·142·

老年人有效需求视域下的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其难以接受；另一方面，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医等上门服务的社区服务机构和

企业，赢利能力很低，甚至可能亏损运营，积极性不高。对此，可以借鉴日本的“到宅沐浴”，

即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沐浴服务的筹资思路。“到宅沐浴”的成本是很高的，但因护理保险承担

大部分，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承担一部分，老人自费部分一次不过 60 多元。上门服务要可

持续，必须走出一条老人付得起、社区机构和企业能赢利的路子。

八、对待生命的矛盾心理，凸显开展生命教育的紧迫性

生死问题，是老年人很避讳的问题。在这次调查的问题设计中，我们尽可能进行了委婉处理，

但多数问题还是有 1/3 左右的被调查者是拒绝回答的。

“好死不如赖活着”，是我国民间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实际上反映了千百年来我国国民形

成的对待生死问题的基本态度。“如果真的成了植物人，还不如早点走”。虽然我们没有足够

的资料去证实这句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但其也反映了一部分人对待生死的态度。这两

句话体现的生死观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设计这两道问题时以为，同意前一种观点的人所占比

重高，则同意后一种观点的人所占比重就会低，反之亦然。但是，调查结果并非如此。同意“好

死不如赖活着”和“如果真的成了植物人，还不如早点走”的被调查者所占比重，分别为

41.9% 和 45.2%，不同意的分别为 20.6% 和 11.5%。这也许说明，我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以“好

死不如赖活着”为代表的生死观正在发生改变。人的一生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新生命的诞

生就意味着终有一天会走向死亡，生与死都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过程。在我们课题组多年来同老

年人深度访谈交流中也发现，越来越多的老人对死亡的恐惧感在下降，对自己终将走向死亡的

那一天越来越淡定和从容。

“久病床前无孝子”，这既是许多老年人的感慨，是对子女无法尽到照护责任的一种开脱

说法，更是社会现实的写照。子女照顾、护理生病的父母，这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子

女长时期承担照护的重任，在精力、心理等各方面都将难以承受。也正因为这样，近年来包括

短期托养等“喘息”服务受到重视，为的就是要有效缓解照顾老年人的家庭成员的压力，使照

顾者得以喘息。在这次调查中，我们设计了“就算瘫痪一二十年，子女也应该尽心尽力照顾”

这一问题，从侧面考察被调查者对“久病床前无孝子”的看法和“养儿防老”等观念的固守程度。

调查结果发现，同意“就算瘫痪一二十年，子女也应该尽心尽力照顾”的被调查者占 44.2%，

不同意的占 4.7%，16.9% 的被调查者表示“说不好”，34.2% 的被调查者没有回答这一问题。

虽然同意这一说法的被调查者超过了四成，但毕竟还有相当比例的被调查者未直接认可这一说

法。那么问题来了，在子女不照顾的情况下，长期瘫痪的老人由谁来照料？在同老人的访谈中，

许多老人都谈到了养老机构和医院，也表达了对高昂的照护费用的无奈。一方面，这从一个侧

面回答了前述为什么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占比达到 30% 以上，但实际入住养老机构的老

人所占比重并不高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也充分说明了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加快发展长期

护理服务的重要性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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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老人自己愿意并提前立下字据，实在没有救治的希望了，可以放弃治疗”“即使没

有救治的希望，也不能放弃治疗”，这是两种不同的倾向性意见。当老人已经没有救治的希望，

放弃治疗是许多人都难以接受的选择。从尊重生命的角度出发，应该继续救治才对。但是，继

续救治往往无济于事，既挽救不了生命，还会给老人增加巨大的痛苦，造成宝贵的医疗资源的

巨大耗费。也正因为这样，近年来对过度医疗的讨论从未停止过。从调查结果看，同意和不同

意“可以放弃治疗”的分别占 43.2% 和 3.3%，同意和不同意“不能放弃治疗”的分别占 26.2%

和 17.6%。从这一结果来看，更多的老年人倾向于在已经没有救治的希望，当事人又有明确的

意愿的前提下，是可以放弃治疗的。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生命是宝贵的，是无价的，对于

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只有一次，我们必须尊重生命。但是，过度治疗并非是尊重生命的唯一选择，

尊重老人的意愿，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救治更多的生命，同样是尊重生命。

“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人生必然；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

照人间”，这是曾悬挂在首都医科大学遗体捐献接受站中厅的哲言。每年清明节前后，接受站

都会迎来一波遗体捐献高峰。据统计，自 1999 年北京市红十字会受市政府委托负责接受志愿

捐献遗体工作以来，截至 2017 年底，全市已有 21103 人报名志愿捐献遗体，其中 17928 人办

理了公证，2625 人实现了遗体捐献。a 人体解剖、人体器官移植等都需要大量的遗体来源，遗

体捐献对医学研究和挽救生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并非社会大众

都可以接受遗体捐献，也正因为这样，遗体捐献只能是一种自愿行为，国家和社会鼓励每一个

社会成员去世后自愿捐献遗体，而非强迫其捐献遗体。这也是一种国际惯例。我们设计了“如

果器官正常，去世后可以捐献遗体救治别人”这一问题。从调查结果看，同意的占 28.9%，不

同意的占 14.0%。同意“可以捐献遗体救治别人”这一观点的被调查者接近三成（“说不好”

和未回答者中可能有一部分也是持这一态度），说明捐献遗体救治别人这一观点得到了相当一

部分老人的认同。要说明的是，同意这一观点的老年人，并不代表他们自己都会这样做。要使

遗体捐献得到更多的老人的理解和认同，并付诸自己的自觉自愿行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

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

临终本身是痛苦的，既有对生命的留恋和不舍，对死亡的恐惧和害怕，又有对子女的不放

心和对自己后事的担忧。也正因为这样，世界各国都越来越重视临终关怀。2019 年，国家卫健

委、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提出要“加

强安宁疗护服务”。强调要建立完善安宁疗护多学科服务模式，按照患者“充分知情、自愿选择”

的原则，为疾病终末期患者提供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舒适照护等服务，对患者及家属提供心

理支持和人文关怀。临终关怀的方式、手段和种类是各种各样的，包括舒适的照护服务，心理

上的支持（如亲人的陪伴，我国历来很重视老人离世时要有亲人在场，即所谓“送终”），b

以及通过使用镇静、安眠、麻醉等药物以尽可能减轻患者的疼痛等。在我国，镇静、安眠、麻

a  《北京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已达 21103 人》，北京市红十字会官网：https://www.bjredcross.org.cn/contents/tbgz/20180331323.
html，2018 年 3 月 31 日。

b 唐钧：《老年居家服务的基本概念与认识误区》，《社会政策研究》202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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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等药物的使用有严格的规范要求，通常只能在急重症患者的紧急救治时且经过严格的审批程

序后才能使用。因此，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老人临终时如果太痛苦，可以使用麻醉类药物”

这样一个问题。从调查结果看，同意和不同意“老人临终时如果太痛苦，可以使用麻醉类药物”

的被调查者，分别占 46.5% 和 1.7%。认同“老人临终时如果太痛苦，可以使用麻醉类药物”

的被调查者接近五成，这一比例不低，这也说明为疾病终末期患者提供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等

安宁疗护服务的政策导向是正确的，是符合老年人意愿的。

生命是宝贵的，生命又是一个自然过程。在全社会开展生命教育，当然包括对老年人开展

生命教育，帮助其培养和树立正确的生命观。临终关怀是养老服务的重要内容，尽管社会各界

对这一问题越来越重视，许多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都建有临终关怀室，安宁疗护得到了一定的

推广，但临终关怀仍然是目前养老服务发展的短板。

九、总结与讨论

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有效满足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高龄、失

能失智、空巢老人，是养老服务的刚性需求群体，他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其他人照料，也是最需

要社会给予关爱的人群。能够自理的居家老人的日常生活可以自理，有配偶的老人还可以相互

照料，最难的是既失能失智又无配偶无子女的老人。发展养老服务，尤其是政府提供的基本养

老服务，必须优先解决这一部分老年人的实际困难。

有人做饭或送餐上门、定期身体检查、有人陪伴聊天，是被调查的老年人当前最迫切的养

老服务需求。现在老年人面临的问题不是没有钱吃饭，而是有钱吃不成饭。老年人对社区上门

服务的需求很旺盛，但此需求没有得到有效的满足。要实现上门服务可持续供给，必须走出一

条老人付得起、社区机构和企业能赢利的路子。老年人最害怕的是孤独，最容易陷入的困境也

是孤独。要完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把子女常回家看看真正落地，在养老服务中更加注重心

理疏导、危机预防，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化、个性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独居和空

巢老人占多数，且多数被调查者没有子女就近居住，必须把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

者就近居住的法律规定落地落实。相当一部分老人是有再婚的意愿和条件的，子女应该尊重丧

偶和离异老人的再婚意愿，政府相关部门、社区组织、妇联组织、老年人社团等社会各方面要

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老年人再婚社会环境，为解决好丧偶和离异老人的婚姻问题创造良好的社

会氛围。临终本身是痛苦的，尽管社会各界对临终关怀越来越重视，许多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

建有临终关怀室，安宁疗护得到了一定的推广，但临终关怀仍然是目前人文关怀的短板，要把

临终关怀摆到发展养老服务的重要位置，同时加强生命教育。

社会上不尊重老人，甚至欺骗老人、虐待老人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广大老年人对“构建

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的诉求强烈。必须强化社会敬老观念，实施中华孝亲敬老文化

传承和创新工程，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传统美德，不断优化老年人养老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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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lderly C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ffective Demand: Data Analysis 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s of the Elderly

Qing Lianbin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provision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should fully consider the preferences and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give priority to satisfying their most urgent needs. Elderly care beds are quasi-public 

goods, which should be provided to individuals who most urgently require them. The elderly are more 

afraid of and prone to loneliness, and demands for spiritual care are becoming more intense. Some 

widowed or divorced elderly people have a need for remarriage, thus a more friendly social atmosphere 

needs to be created. Adult children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visit their parents often so that the elderly 

can enjoy family time. Despite the availability of professional home care services, care provided by 

family members remains important. There is a strong demand for community home care services, but a 

sustainable approach is needed. The complex attitudes of the elderly towards life highlight the urgency 

of carrying out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Key words: elderly people; elderly care services; elderly care demand;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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